
彌迦書 -第三部

3.0.0



3.1.1



• 利 未 記 9 章 1–3 節

1 到 了 第 八 天，摩 西 召 了 亞 倫 和 他 兒 子，並 以 色 列 的 眾 長 老

來，2 對 亞 倫 說：你 當 取 牛 群 中 的 一 隻 公 牛 犢 作 贖 罪 祭，一 隻

公 綿 羊 作 燔 祭，都 要 沒 有 殘 疾 的，獻 在 耶 和 華 面 前。3 你 也 要

對 以 色 列 人 說：你 們 當 取 一 隻 公 山 羊 作 贖 罪 祭，又 取 一 隻 牛

犢 和 一 隻 綿 羊 羔，都 要 一 歲、沒 有 殘 疾 的，作 燔 祭，

• 利 未 記 20 章 26–27 節

26 耶 和 華 曉 諭 摩 西 說：27 才 生 的 公 牛，或 是 綿 羊 或 是 山 羊，七

天 當 跟 著 母；從 第 八 天 以 後，可 以 當 供 物 蒙 悅 納，作 為 耶 和

華 的 火 祭。

• 以 賽 亞 書 1 章 11，13 節

11 耶 和 華 說：你 們 所 獻 的 許 多 祭 物 與 我 何 益 呢？公 綿 羊 的 燔

祭 和 肥 畜 的 脂 油，我 已 經 夠 了；公 牛 的 血，羊 羔 的 血，公 山 羊

的 血，我 都 不 喜 悅。… 13 你 們 不 要 再 獻 虛 浮 的 供 物。香 品 是

我 所 憎 惡 的；月 朔 和 安 息 日，並 宣 召 的 大 會，也 是 我 所 憎 惡

的；作 罪 孽，又 守 嚴 肅 會，我 也 不 能 容 忍。

3.1.2



• 申 命 記 10 章 12 節

12 以 色 列 阿，現 在 耶 和 華 ─ 你 神 向 你 所 要 的 是 甚 麼 呢？只 要

你 敬 畏 耶 和 華 ─ 你 的 神，遵 行 他 的 道，愛 他，盡 心 盡 性 事 奉

他，

• 撒 母 耳 記 上 15 章 22–23 節

22 撒 母 耳 說：耶 和 華 喜 悅 燔 祭 和 平 安 祭，豈 如 喜 悅 人 聽 從 他

的 話 呢？聽 命 勝 於 獻 祭；順 從 勝 於 公 羊 的 脂 油。23 悖 逆 的 罪 與

行 邪 術 的 罪 相 等；頑 梗 的 罪 與 拜 虛 神 和 偶 像 的 罪 相 同。你 既

厭 棄 耶 和 華 的 命 令，耶 和 華 也 厭 棄 你 作 王。

• 何 西 阿 書 6 章 6 節

6 我 喜 愛 良 善（或 譯：憐 恤），不 喜 愛 祭 祀；喜 愛 認 識 神，勝 於

燔 祭。

3.1.3



美國第39任 (1977 ~ 1981) 總统 Jimmy Carter 宣誓就職
從左到右：Warren Burger ，Rosalynn Carter, ， Jimmy Cart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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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4



美國第45任 (2017) 總统 Donald Trump 宣誓就職
從左到右：Donald Trump ， Melania Trump ， John Rober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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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ump

3.1.5



• 利 未 記 19 章 35–36 節

35 你 們 施 行 審 判，不 可 行 不 義；在 尺、秤、升、斗 上 也 是 如 此。
36 要 用 公 道 天 平、公 道 法 碼、公 道 升 斗、公 道 秤。 我 是 耶 和 華

─ 你 們 的 神，曾 把 你 們 從 埃 及 地 領 出 來 的。

• 申 命 記 25 章 13–16 節

13 你 囊 中 不 可 有 一 大 一 小 兩 樣 的 法 碼。14 你 家 裡 不 可 有 一 大

一 小 兩 樣 的 升 斗。15 當 用 對 準 公 平 的 法 碼， 公 平 的 升 斗。 這

樣， 在 耶 和 華 ─ 你 神 所 賜 你 的 地 上，你 的 日 子 就 可 以 長 久。

• 箴 言 11 章 1 節；16 章 11 節

1 詭 詐 的 天 平 為 耶 和 華 所 憎 惡；公 平 的 法 碼 為 他 所 喜 悅。

11 公 道 的 天 平 和 秤 都 屬 耶 和 華；囊 中 一 切 法 碼 都 為 他 所 定。

3.2.1



• 阿 摩 司 書 8 章 5–6 節

5 你 們 說：月 朔 幾 時 過 去，我 們 好 賣 糧；安 息 日 幾 時 過 去，我

們 好 擺 開 麥 子；賣 出 用 小 升 斗，收 銀 用 大 戥 子，用 詭 詐 的 天

平 欺 哄 人，6 好 用 銀 子 買 貧 寒 人，用 一 雙 鞋 換 窮 乏 人，將 壞 了

的 麥 子 賣 給 人。

• 何西阿書 12 章 7–8 節

7 以 法 蓮 是 商 人，手 裡 有 詭 詐 的 天 平，愛 行 欺 騙。8 以 法 蓮 說：

我 果 然 成 了 富 足，得 了 財 寶；我 所 勞 碌 得 來 的，人 必 不 見 有

甚 麼 不 義，可 算 為 罪 的。

• 申 命 記 28 章 15，18 節

15 你 若 不 聽 從 耶 和 華 ─ 你 神 的 話，不 謹 守 遵 行 他 的 一 切 誡

命 律 例，就 是 我 今 日 所 吩 咐 你 的，這 以 下 的 咒 詛 都 必 追 隨 你，

臨 到 你 身 上：… 18 你 身 所 生 的，地 所 產 的，以 及 牛 犢、羊 羔，都

必 受 咒 詛。

3.2.2



• 列 王 記 上 12 章 26–32 節

26 耶 羅 波 安 心 裡 說：恐 怕 這 國 仍 歸 大 衛 家；27 這 民 若 上 耶 路

撒 冷 去，在 耶 和 華 的 殿 裡 獻 祭，他 們 的 心 必 歸 向 他 們 的 主 ─

猶 大 王 羅 波 安，就 把 我 殺 了，仍 歸 猶 大 王 羅 波 安。28 耶 羅 波 安

王 就 籌 劃 定 妥，鑄 造 了 兩 個 金 牛 犢， 對 眾 民 說：以 色 列 人 哪，

你 們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實 在 是 難；這 就 是 領 你 們 出 埃 及 地 的 神。
29 他 就 把 牛 犢 一 隻 安 在 伯 特 利，一 隻 安 在 但。30 這 事 叫 百 姓

陷 在 罪 裡，因 為 他 們 往 但 去 拜 那 牛 犢。31 耶 羅 波 安 在 邱 壇 那

裡 建 殿，將 那 不 屬 利 未 人 的 凡 民 立 為 祭 司。32 耶 羅 波 安 定 八

月 十 五 日 為 節 期，像 在 猶 大 的 節 期 一 樣，自 己 上 壇 獻 祭。他

在 伯 特 利 也 這 樣 向 他 所 鑄 的 牛 犢 獻 祭，又 將 立 為 邱 壇 的 祭

司 安 置 在 伯 特 利。

• 士 師 記 17 章 4–6 節

4 …，雕 刻 一 個 像，鑄 成 一 個 像，安 置 在 米 迦 的 屋 內。5 這 米 迦
有 了 神 堂，又 製 造 以 弗 得 和 家 中 的 神 像，分 派 他 一 個 兒 子
作 祭 司。6 那 時 以 色 列 中 沒 有 王，各 人 任 意 而 行。

3.2.3



3.2.4



• 列 王 記 上 16 章 25–26，30–33 節

25 暗 利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為 惡 的 事，比 他 以 前 的 列 王 作 惡 更

甚。26 因 他 行 了 尼 八 的 兒 子 耶 羅 波 安 所 行 的，犯 他 使 以 色 列

人 陷 在 罪 裡 的 那 罪，以 虛 無 的 神 惹 耶 和 華 ─ 以 色 列 神 的 怒

氣。… 30 暗 利 的 兒 子 亞 哈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為 惡 的 事，比 他 以

前 的 列 王 更 甚，31 犯 了 尼 八 的 兒 子 耶 羅 波 安 所 犯 的 罪；他 還

以 為 輕，又 娶 了 西 頓 王 謁 巴 力 的 女 兒 耶 洗 別 為 妻，去 事 奉

敬 拜 巴 力，32 在 撒 瑪 利 亞 建 造 巴 力 的 廟， 在 廟 裡 為 巴 力 築

壇。33 亞 哈 又 做 亞 舍 拉，他 所 行 的 惹 耶 和 華 ─ 以 色 列 神 的 怒

氣，比 他 以 前 的 以 色 列 諸 王 更 甚。

•耶 利 米 哀 歌 2 章 15–16 節

15 凡 過 路 的 都 向 你 拍 掌。他 們 向 耶 路 撒 冷 城 嗤 笑，搖 頭，說：
難 道 人 所 稱 為 全 美 的，稱 為 全 地 所 喜 悅 的，就 是 這 城 嗎？
16 你 的 仇 敵 都 向 你 大 大 張 口；他 們 嗤 笑，又 切 齒 說：我 們 吞
滅 她。這 真 是 我 們 所 盼 望 的 日 子 臨 到 了！我 們 親 眼 看 見 了！

3.2.5



• 希 伯 來 書 6 章 7–8 節

7 就 如 一 塊 田 地，吃 過 屢 次 下 的 雨 水，生 長 菜 蔬，合 乎 耕 種 的

人 用，就 從 神 得 福；8 若 長 荊 棘 和 蒺 藜，必 被 廢 棄，近 於 咒 詛，

結 局 就 是 焚 燒。

• 以 西 結 書 3 章 17–21 節

17 人 子 啊，我 立 你 作 以 色 列 家 守 望 的 人，所 以 你 要 聽 我 口 中

的 話，替 我 警 戒 他 們。18 我 何 時 指 著 惡 人 說：他 必 要 死；你 若

不 警 戒 他，也 不 勸 戒 他 ， 使 他 離 開 惡 行，拯 救 他 的 性 命，這

惡 人 必 死 在 罪 孽 之 中；我 卻 要 向 你 討 他 喪 命 的 罪（原 文 是

血）。19 倘 若 你 警 戒 惡 人，他 仍 不 轉 離 罪 惡，也 不 離 開 惡 行，

他 必 死 在 罪 孽 之 中，你 卻 救 自 己 脫 離 了 罪。20 再 者，義 人 何

時 離 義 而 犯 罪，我 將 絆 腳 石 放 在 他 面 前，他 就 必 死；因 你 沒

有 警 戒 他，他 必 死 在 罪 中，他 素 來 所 行 的 義 不 被 記 念；我 卻

要 向 你 討 他 喪 命 的 罪（原 文 是 血）。21 倘 若 你 警 戒 義 人，使 他

不 犯 罪，他 就 不 犯 罪；他 因 受 警 戒 就 必 存 活，你 也 救 自 己 脫

離 了 罪。

3.3.1



• 約 伯 記 5 章 17–18 節

17 神 所 懲 治 的 人 是 有 福 的！所 以 你 不 可 輕 看 全 能 者 的 管 教。
18 因 為 他 打 破，又 纏 裹；他 擊 傷，用 手 醫 治。

• 彼 得 前 書 4 章 17–18 節

17 因 為 時 候 到 了，審 判 要 從 神 的 家 起 首。若 是 先 從 我 們 起 首，

那 不 信 從 神 福 音 的 人 將 有 何 等 的 結 局 呢 ？18 若 是 義 人 僅 僅

得 救，那 不 虔 敬 和 犯 罪 的 人 將 有 何 地 可 站 呢？

3.4.1



• 民 數 記 23 章 9 節

9 我 從 高 峰 看 他，從 小 山 望 他；這 是 獨 居 的 民，不 列 在 萬 民 中。

•約 書 亞 記 13 章 8–11 節

8 瑪 拿 西 那 半 支 派 和 流 便、迦 得 二 支 派 已 經 受 了 產 業，就 是

耶 和 華 的 僕 人 摩 西 在 約 但 河 東 所 賜 給 他 們 的：9 是 從 亞 嫩

谷 邊 的 亞 羅 珥 和 谷 中 的 城，並 米 底 巴 的 全 平 原，直 到 底 本，
10 和 在 希 實 本 作 王 亞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諸 城，直 到 亞 捫 人 的 境

界；11 又 有 基 列 地、基 述 人、瑪 迦 人 的 地 界，並 黑 門 全 山、巴 珊

全 地，直 到 撒 迦；

•耶 利 米 書 50 章 19 節

19 我 必 再 領 以 色 列 回 他 的 草 場，他 必 在 迦 密 和 巴 珊 吃 草，又

在 以 法 蓮 山 上 和 基 列 境 內 得 以 飽 足。

3.5.1



3.5.2



• 出 埃 及 記 15 章 13–18 節

13 你 憑 慈 愛 領 了 你 所 贖 的 百 姓；你 憑 能 力 引 他 們 到 了 你 的

聖 所。14 外 邦 人 聽 見 就 發 顫；疼 痛 抓 住 非 利 士 的 居 民。15 那 時，

以 東 的 族 長 驚 惶，摩 押 的 英 雄 被 戰 兢 抓 住，迦 南 的 居 民 心 都

消 化 了。16 驚 駭 恐 懼 臨 到 他 們。耶 和 華 阿，因 你 膀 臂 的 大 能，

他 們 如 石 頭 寂 然 不 動，等 候 你 的 百 姓 過 去，等 候 你 所 贖 的 百

姓 過 去。17 你 要 將 他 們 領 進 去，栽 於 你 產 業 的 山 上 ─ 耶 和 華

阿，就 是 你 為 自 己 所 造 的 住 處；主 阿，就 是 你 手 所 建 立 的 聖

所。18 耶 和 華 必 作 王，直 到 永 永 遠 遠！

•創 世 紀 3 章 14 節

14 耶 和 華 神 對 蛇 說：你 既 作 了 這 事，就 必 受 咒 詛，比 一 切 的 牲

畜 野 獸 更 甚。你 必 用 肚 子 行 走，終 身 吃 土。

•詩 篇 72 篇 9 節

9 住 在 曠 野 的，必 在 他 面 前 下 拜；他 的 仇 敵 必 要 舔 土。

3.6.1



• 出 埃 及 記 34 章 6 – 7 節 (神 向 摩 西 啟 示 祂 自 己)

6 耶 和 華 在 他 面 前 宣 告 說：耶 和 華，耶 和 華，是 有 憐 憫 有 恩 典
的 神，不 輕 易 發 怒，並 有 豐 盛 的 慈 愛 和 誠 實，7 為 千 萬 人 存 留

慈 愛， 赦 免 罪 孽、過 犯，和 罪 惡， 萬 不 以 有 罪 的 為 無
罪，必 追 討 他 的 罪，自 父 及 子，直 到 三、四 代 。

• 詩 篇 103 篇 8 –13 節

8 耶 和 華 有 憐 憫，有 恩 典，不 輕 易 發 怒，且 有 豐 盛 的 慈 愛。9 他

不 長 久 責 備，也 不 永 遠 懷 怒。10 他 沒 有 按 我 們 的 罪 過 待 我 們，

也 沒 有 照 我 們 的 罪 孽 報 應 我 們。11 天 離 地 何 等 的 高，他 的 慈

愛 向 敬 畏 他 的 人 也 是 何 等 的 大！12 東 離 西 有 多 遠，他 叫 我 們

的 過 犯 離 我 們 也 有 多 遠！13 父 親 怎 樣 憐 恤 他 的 兒 女，耶 和 華

也 怎 樣 憐 恤 敬 畏 他 的 人！。

3.7.1



• 希 伯 來 書 6 章 13–18 節

13 當 初 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候，因 為 沒 有 比 自 己 更 大 可 以

指 著 起 誓 的，就 指 著 自 己 起 誓，說：14 論 福，我 必 賜 大 福 給 你；

論 子 孫，我 必 叫 你 的 子 孫 多 起 來。15 這 樣，亞 伯 拉 罕 既 恆 久 忍

耐，就 得 了 所 應 許 的。16 人 都 是 指 著 比 自 己 大 的 起 誓，並 且 以

起 誓 為 實 據，了 結 各 樣 的 爭 論。17 照 樣，神 願 意 為 那 承 受 應 許

的 人 格 外 顯 明 他 的 旨 意 是 不 更 改 的，就 起 誓 為 證。18 藉 這 兩

件 不 更 改 的 事，神 決 不 能 說 謊，好 叫 我 們 這 逃 往 避 難 所、持

定 擺 在 我 們 前 頭 指 望 的 人 可 以 大 得 勉 勵。

• 加 拉 太 書 3 章 7，9，29 節

7 所 以，你 們 要 知 道：那 以 信 為 本 的 人，就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。

9 可 見 那 以 信 為 本 的 人 和 有 信 心 的 亞 伯 拉 罕 一 同 得 福。

29 你 們 既 屬 乎 基 督，就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，是 照 著 應 許 承 受

產 業 的 了。

3.7.2


